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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42589801][bookmark: _Toc42590259]背景
为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让城乡居民学有优教，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根据省教育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4部门工作部署和《青岛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年）》编制工作要求，青岛市教育局组织开展了《青岛市教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2019-2035年）》编制工作。
本次规划研究对象包括学前教育设施（幼儿园）、义务教育设施（小学和初中）、高中阶段教育设施（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和高等教育设施，按照建立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对校外教育设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国际学校）和社区教育设施提出总体配置要求和布局建设引导。本次规划范围为青岛市市域，包括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崂山区、黄岛区、城阳区（含高新区）、即墨区七区及胶州市、平度市和莱西市三市。规划期限为2019-2035年，近期至2025年，远期至2035年。
2、 [bookmark: _Toc42589802][bookmark: _Toc42590260]现状概况
[bookmark: _Toc42590262][bookmark: _Toc42589804][bookmark: _Toc42590263][bookmark: _Toc42589805]截至2019年底，全市共有幼儿园2352所，在园幼儿29.48万人。小学720所，初中254所，普通高中73所，在校小学生58.38万人，在校初中学生28.24万人，普通高中在校学生12.65万人。特殊教育学校13所，在校学生0.24万人。各类中等职业学校61所（技工学校11所，职业学校50所），在校学生总数11.99万人。各类高等院校26所，在校学生41.62万人。（数据来源：2019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
3、 指导思想、规划原则和重点任务
(1) [bookmark: _Toc42590264][bookmark: _Toc42589806]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围绕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这一主线，抓牢提高质量和促进公平两大着力点，加速推进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保障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普通高中教育扩优提质、职业教育创新示范发展、高等教育校地融合发展，切实提高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努力构建城乡一体、公平优质、多元开放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学有优教期待，助推青岛“十五个攻势”，为加快建设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大都市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2) [bookmark: _Toc42589807][bookmark: _Toc42590265]规划原则
[bookmark: _Hlk27472104]1.统筹规划，均衡发展。
2.育人为本，服务为先。
3.因地制宜，面向实施。
4.以需定供，预留充分。
5.分期引导，有序建设。
(3) [bookmark: _Toc42590266][bookmark: _Toc42589808]重点任务
1. 衔接国土空间规划，保障教育设施空间资源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结合《青岛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年）》编制工作和教育事业“十四五”规划编制，统筹2035年教育设施发展空间需求，为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奠定基础。
[bookmark: _Toc21964694]2.准确把握人口发展趋势，逐步扩增教育设施总量
根据城市总体发展定位、产业布局调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综合考虑计生政策和外来人口大量迁入带来的人口增量，对青岛市受教育人口规模、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科学预测教育设施增量需求，统筹规划教育设施布局，合理预留教育设施发展空间资源。
3.制定合理的标准规范，促进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本次规划应根据青岛市城市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系统研究国家、省市各级各类教育设施建设标准，把握教育设施布局标准的变化趋势，提出适合青岛实际的各级各类设施的布局建设指标。
[bookmark: _Toc21964695]4.优化完善教育设施布局，促进教育设施优质均衡发展
[bookmark: _Toc21964696]结合青岛市城市空间发展总体格局，有针对性、体系化预留基础教育设施发展空间。外围城区和功能组团以高标准建设和预留基础教育设施，促进新城区发展；老城区以现有空间资源挖潜为主，结合青岛市控规管理单元的划分，按照“社区生活圈”理念，完善各类教育设施布局，实现教育设施均等化、精准化供给；农村地区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布局各类教育设施。继续加大高中教育资源全域统筹力度，优化布局、扩大增量，缓解超规模办学、大班额等问题，推动高中学校多样化特色发展。优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设施布局以适应青岛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5.推进城乡教育均等化，提高农村教育设施配置水平
建立以城带乡、整体推进、城乡融合、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破解义务教育“乡村弱、城镇挤”等问题，推动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小城镇、农村地区结合村镇布局、村庄规划建设，完善镇、村基础教育设施规划布局。多渠道完善乡村学前教育资源，推行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快薄弱学校改造，提高农村教育设施配置水平，促进农村教育现代化。
4、 [bookmark: _Toc42589809][bookmark: _Toc42590267]布局建设标准
本次规划编制在分析研究国家、省、市有关教育设施布局建设的相关政策和规范文件的基础上，结合青岛市实际情况，提出青岛市教育设施总体配置要求和各级各类教育设施的布局建设标准。
(1) [bookmark: _Toc54624587]总体配置要求
[bookmark: _Hlk55897990]借鉴先进城市案例，结合相关标准规范，确定都市生活圈、城镇生活圈、社区生活圈教育设施总体配置要求。
都市生活圈（市级以上）需配建高等教育设施，市属中等职业教育设施、普通高中、特殊教育设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国际学校）和开放大学；城镇生活圈（区级）应配建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设施、特殊教育设施和社区教育中心；城镇社区生活圈应配建初中、小学、幼儿园等基础教育设施、社区学校和社区教育站；乡村社区生活圈重点配建小学、幼儿园设施和社区教育站，初中及以上教育设施根据实际情况按需配建。
表4-1 各级生活圈配建教育设施一览表
	[bookmark: _Hlk55897871]项目
	都市生活圈
	城镇生活圈
	社区生活圈

	
	
	
	城镇
社区生活圈
	乡村
社区生活圈

	学前教育设施
	幼儿园
	-
	-
	◆
	◆

	义务教育设施
	小学
	-
	-
	◆
	◆

	
	初中
	-
	-
	◆
	◇

	高中阶段教育设施
（包括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设施）
	◇
	◆
	-
	-

	高等教育设施
	◆
	-
	-
	-

	特殊教育设施
	◇
	◆
	-
	-

	校外教育设施
	◇
	◆
	-
	-

	社区教育设施
	开放大学
	◆
	-
	-
	-

	
	社区教育中心
	-
	◆
	-
	-

	
	社区学校
	-
	-
	◆
	◇

	
	社区教育站
	-
	-
	◆
	◆

	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国际学校）
	◇
	◇
	-
	-


[bookmark: _Hlk55898045]说明：◆为应配建项目，◇为根据实际情况按需配建项目。
(2) [bookmark: _Toc42590268][bookmark: _Toc42589810]各类教育设施配置要求
1. 高等教育设施
本次规划高等教育设施用地标准按照《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19年版）中高等教育设施用地标准执行。高等教育设施校舍建筑面积、设施配套等建设要求应满足国家、省相关规范要求。
2. 中等职业教育设施
本次规划青岛市中等职业教育设施的设校标准采用《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19年版）的标准执行。
3. 基础教育设施配建要求
基础教育设施的建设标准以均衡化发展与差异化配置兼顾为原则，与“5-10-15分钟生活圈”构建需求相衔接，重点从配建要求、服务半径和千人指标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1） 配建要求
基础教育设施配建要求（包括学校规模、班额、用地面积、建筑面积等），按照《青岛市市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标准及规划导则》（青规字〔2018〕57号）执行，有条件的区市可适当提高标准，鼓励推行小班化教学。
2） 服务半径
学校服务半径主要结合人口密度和分布情况，综合考虑交通及学生住宿条件、方便学生就学等原则确定。中小学生不应跨越铁路干线、高速公路及车流量大、无立交设施的城市主干道上学。同时紧密结合乡村和城镇生活圈的构建要求，对城乡基础教育设施服务半径提出差异化要求。
中小学和幼儿园布局根据乡镇、街道总体规划，结合人口密度、学生来源、地形地貌、交通、环境等综合条件确定，义务教育坚持相对就近入学。
3） 千人指标
根据各区市发展存在的差异，结合需求分析，从人口发展特征、现状设施建设和未来发展定位制定差异化的千人指标配置标准。现状千人学生数未突破现有标准，人口出生率在10-11‰，且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的区市，千人指标采用现有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区市：市南区、市北区、崂山区、平度市、莱西市。现状千人学生数已突破现有标准，人口出生率超过11‰，人口年龄结构中青年人所占比例较高的区市，千人指标适当提高，采用区间控制，主要包括以下区市：李沧区、黄岛区、城阳区、即墨区、胶州市。
4. [bookmark: _Toc54624589]特殊教育设施建设要求
本次规划按照《青岛市市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标准及规划导则》（青规字〔2018〕57号）中特殊教育设施设置标准执行。
5、 [bookmark: _Toc42590272][bookmark: _Toc42589814]需求预测
本次规划教育设施需求预测是通过“多数据、多方法、多情景”的方法实现与上位规划在人口规模的综合匹配，叠合全面二孩意愿、外来人口增长趋势等多因子，建立总量预留加多因素修正的需求预测方案。
根据相关规划确定的人口规模，按照人口出生率和千人指标，测算学龄人口，预测采用低、高两个指标。低指标以《青岛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年）》相关专题研究中初步确定的常住人口规模为依据，按照千人指标测算学龄人口，明确教育设施需求量，确保各区市教育设施规划建设能够从总量上满足规划常住人口入学需求，是规划期内实施建设的指标。高指标是以城市建设空间居住人口容量为依据，按照千人指标测算学龄人口，测算规划各级各类教育设施的需求量，体现基础教育全面共享的普惠特性，为城市长远发展预留教育空间，作为城市建设中预留的教育设施发展空间资源指标。
6、 [bookmark: _Toc42589819][bookmark: _Toc42590277]规划布局
(1) [bookmark: _Toc42590278][bookmark: _Toc42589820]总体布局
本次规划结合青岛市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和服务人口分布，采用分类优化、分型控制、分区引导、分期实施的方法，形成与都市生活圈、城镇生活圈、社区生活圈构建相匹配的教育设施总体布局结构。
全市规划教育设施总计5434所，其中现状保留2417所，规划建设（含新建、原址改扩建、迁建和已有教育设施置换，下同）3017所。规划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5902公顷，总建筑面积3206万平方米（总面积未含职教园区、高校）。
表6-1  2019-2035年及远期预留全市教育设施规划建设项目统计表
	分类
	幼儿园
	小学
	初中（含九年一贯制）
	普通高中（含十二年一贯制）
	特殊教育学校
	职业学校和高校
	校外教育设施

	全市合计（所）
	1781
	722
	376
	78
	5
	49
	6

	市南区（所）
	26
	14
	3
	8
	-
	1
	-

	市北区（所）
	107
	44
	22
	
	-
	-
	-

	李沧区（所）
	64
	32
	23
	
	-
	2
	-

	崂山区（所）
	86
	34
	29
	
	-
	1
	-

	黄岛区（所）
	515
	149
	87
	19
	1
	16
	3

	城阳区（所）
	273
	121
	64
	18
	1
	12
	1

	即墨区（所）
	351
	156
	85
	14
	1
	6
	-

	胶州市（所）
	96
	87
	39
	12
	1
	5
	1

	平度市（所）
	144
	52
	12
	5
	-
	3
	-

	莱西市（所）
	119
	33
	12
	2
	1
	3
	1

	规划班数（班）
	15302
	22393
	10359
	3893
	-
	-
	-

	占地面积（公顷）
	1009.68
	2066.81
	1662.95
	738.54
	14.24
	393.94
	15.88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642.86
	982.98
	968.42
	458.25
	3.24
	140.83
	8.97

	新征地面积
（公顷）
	954.29
	1674.66
	1451.94
	630.55
	12.75
	347.70
	7.45


(2) [bookmark: _Toc42589821][bookmark: _Toc42590279]学前教育设施与义务教育设施
学前教育设施与义务教育设施是社区生活圈中重点配建的教育设施，规划布局按照“生活圈”理念，以服务半径合理、资源配置有效为原则，差异化预留教育设施空间。在新城区，适当提高标准预留空间，以高标准建设教育设施促进新区发展，兼顾向城市边缘区、近郊区提供教育服务的要求；老城区土地资源有限，采取妥善措施推进教育设施空间的必要整合或置换，为教育设施的建设提供合理空间；农村地区结合村庄布局规划优化中小学、幼儿园布局，改善办学（办园）条件。
全市规划学前教育设施3415所，共计24848个班。其中，现状保留幼儿园1634所，计9546个班；规划建设幼儿园1781所（含新建1539所，原址改扩建240所，已有教育设施置换2所），共计15302个班。规划建设幼儿园总用地面积1010公顷，新增加用地面积约954公顷，总建筑面积约642万平方米。
全市规划小学教育设施1157所，共计小学班数32822个班（含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中的小学班4010班）。其中，现状保留小学435所，计10429个班（含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小学班数）；规划建设小学722所（含新建490所，原址改扩建216所，迁建10所，已有教育设施置换6所），共计22393个班（含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小学班数）。从分布区域看，城区规划建设小学522所，镇驻地规划建设67所，农村地区规划建设小学133所。规划建设小学总用地面积约2067公顷，新增加用地面积约1675公顷，总建筑面积约983万平方米。
全市规划初中421所、九年一贯制学校139所，共计初中班数15362个班。其中，现状保留初中157所、九年一贯制学校27所，共5003个初中班；规划建设初中264所、九年一贯制学校112所（含新建323所，原址改扩建50所，迁建2所，已有设施置换1所），共10359个班。规划建设初中及九年一贯制学校总用地面积约1663公顷，新增用地面积约1452公顷，总建筑面积约968万平方米。
(3) [bookmark: _Toc42589824][bookmark: _Toc42590282]高中阶段教育设施
[bookmark: _Toc42589825][bookmark: _Toc42590283]1.普通高中
按照扩大增量、提高质量，适应发展、多元选择的原则，遵守国家教育方针政策、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及社会发展规律、尊重学生和家长的合理需求，调整优化高中教育发展思路，实现普通高中总量提升，优质资源覆盖面扩大，适应普通高中高质量、多样化发展的要求。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设施总量，逐步缓解平度、莱西、胶州、即墨等区市超规模办学等问题。改善高中学校办学条件，促进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扩容。通过名校带动、合作办学等方式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推动新建学校高起点、高质量发展。有效扩大优质普通高中教育资源覆盖面，实现空间上的优质均衡。结合蓝色硅谷、古镇口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城阳未来之城、胶州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等区域发展，合理预留优质普通高中学校建设条件。
全市规划普通高中教育设施132所（含完全中学10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7所），共计6455个班。其中，现状保留54所，计2562个班；规划建设78所（含新建65所，改扩建13所），共计3893个班。规划建设学校总用地面积约739公顷，新增加用地面积约630公顷，总建筑面积约458万平方米。
[bookmark: _Toc42590284][bookmark: _Toc42589826]2.中等职业教育设施
[bookmark: _Hlk50643745]推动中等职业教育分类发展，城区中等职业学校坚持特色办学，实现中高职一体化发展；县域中等职业学校坚持综合办学，将区（市）职教中心打造成中职、高职、本科、综合高中和社会培训五位一体的融合发展平台。重点推进青岛国际职业教育科技产业城建设。落实青岛市突破平度莱西攻势作战方案的要求，支持平度、莱西两市推广中德“双元制”教育模式，支持平度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特色区，推动青岛北部职业教育能力建设。落实《国务院关于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的批复》（国函〔2019〕87号）的要求，支持青岛与上合组织国家相关教育机构开展职业教育领域合作，开展多种形式中外合作办学。通过整合、置换、重建、改扩建等方式，解决部分职业学校占地面积狭小、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
全市规划中等职业教育学校76所，其中现状保留市直属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和技工学校共41所（包括教育部门、其他部门和民办市直属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技工学校），在即墨大信镇规划建设青岛国际职业教育科技产业城。在即墨蓝色硅谷和崂山王哥庄预留职业教育用地，用地面积约35公顷。支持青岛市技师学院创建青岛市轨道交通学院。各区市现状保留中等职业学校17所，规划建设15所（新建11所，原址改扩建3所，迁建1所）。在城阳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规划预留职业教育设施用地2处，结合城阳区产业发展新建电子制造、医药卫生、软件信息等类型中等职业学校5处；在胶州李哥庄镇和胶西街道结合空港产业发展预留2处职业教育用地；在平度新河产业化工基地、莱西姜山产业新城各规划预留一处职业教育用地，各区市新建和迁建职业教育学校新增用地面积约200公顷。
(4) [bookmark: _Toc42589827][bookmark: _Toc42590285]高等教育设施
坚持扩大规模与内涵发展并举，以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为主线，以提升高校服务能力为重点，整合各类高等教育资源，促进在青高校融合发展、协同发展，着力增强高校对城市创新活力和产业发展的贡献，为青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扩大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重点围绕服务经略海洋、新旧动能转换等需求，在轨道交通、城市建设、海洋、文化旅游、 新一代信息技术、健康护理等版块建设部分高职院校。推进国家双高职业院校建设职业教育本科专业。继续推进长学制人才培养模式，逐年扩大中职与高职三二连读、中职与职业教育本科和应用型本科“3+4”、高职与职业教育本科和应用型本科“3+2”对口贯通分段培养。
[bookmark: _Toc42590286][bookmark: _Toc42589828]1.统筹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引导高教资源有序集聚
根据青岛发展战略和区域功能定位，推动高等教育资源由散点式布局向组团式、模块化布局转变。统筹引导各区市及功能区结合城市空间布局，形成差异化的高校科教园区，结合本区域产业定位，集合目前我市出台的各种科技、人才等优惠政策，统筹分布科教资源，更好地发挥高校的人才和智力优势，促进校地融合发展。
[bookmark: _Toc42590287][bookmark: _Toc42589829]2.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规模，提升青岛高等教育整体实力
按照“需求导向、精准对接”的原则，紧紧围绕青岛市发展定位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引进国内外优质高校，重点引进理工科院校，尤其是专业特色明显、应用性强、具有较好产学研合作基础的高校。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创新体制机制，高起点、高标准办好康复大学。加快山东大学青岛校区二期、中国科学院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西海岸校区等学校在青校区建设，不断扩大高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规模，进一步提升青岛高等教育整体实力。
[bookmark: _Toc42590288][bookmark: _Toc42589830]3.加强高校内涵建设，推动青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推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深化在青高校服务产业发展的重点学科、重点专业等市校共建项目，引导在青高校调整学科专业布局，优化学科结构。到2025年，推动2－3所高水平大学在若干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支持高校优化人才培养类型结构，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着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一流人才。扩大教育开放，推动青岛科教资源与国际优质科教资源交流融合，提升青岛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推动筹建青岛中德合作独立法人大学。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高职学校举办本科职业教育、职业技术师范教育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bookmark: _Toc42589831][bookmark: _Toc42590289]4.促进校地全方位深度融合，建立高等教育服务体系
通过搭平台、建机制，创建高等教育校地融合服务体系，重点提升青岛高等教育服务青岛经济发展的能力，切实将学校的教育科技人才优势转化为青岛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实现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深入推进高等教育机构与普通中小学、职业学校的交流合作，提高高等教育影响力，全面提升高等教育服务社会能力。
(5) [bookmark: _Toc42589832][bookmark: _Toc42590290]特殊教育设施
以“办好特殊教育，推进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教育全覆盖，全面推进融合教育，促进医教结合”为目标任务，推进特殊教育设施标准化和现代化建设。全市规划特殊教育设施16处，其中，市属特殊教育设施4处，各区市特殊教育设施12处。各区市现状保留特殊教育学校7所，新建1所（上马街道预留特殊教育用地），原址改扩建3所（青岛市即墨区特殊教育中心、胶州市特殊教育中心和莱西市特殊教育中心），迁建1所（西海岸特教中心）。全市特殊教育学校总用地面积27.5公顷，其中新增用地面积约5.29公顷。
(6) [bookmark: _Toc42590291][bookmark: _Toc42589833]校外教育设施
本次教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关于校外教育设施的界定，是指专门为未成年人提供公共服务的青少年宫、少年宫、青少年学生活动中心、儿童活动中心、科技馆、综合性社会实践基地等场所。
规划逐步完善全市校外教育设施系统，引导现有校外教育资源的合理使用，改善现有校外教育设施的办学条件，不断增设新的校外教育设施，为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提供校外活动场所。全市规划校外教育设施23处，其中现状保留校外教育设施17处，新建5处，包括：黄岛区中小学综合实践教育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和社区教育学院，莱西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城阳区河套街道未成年人校外实践基地；原有设施置换1处，为胶州市青少年综合实践活动中心。规划校外教育设施总用地面积约15.88公顷，总建筑面积约8.97万平方米。
(7) [bookmark: _Toc42590292][bookmark: _Toc42589834]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国际学校）
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国际学校）是指在本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外国机构、外资企业、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和合法居留的外国人举办，招收在中国境内合法居留的外籍人员子女，采用外国教育教学模式的教育机构。
青岛市高度重视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国际学校）建设和国际学生就学安置工作，积极为外籍人才的集聚和城市营商环境的优化提供坚实保障。截至目前，青岛市共有外籍人员子女学校9所，在校国际学生2100余人，另有1400余人在公办中小学就读。
青岛市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整体发展思路是积极抢抓青岛建设上合组织经贸示范区和中国（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历史机遇，加大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力度，探索建立中小学国际合作联盟，扩大国际交往途径，推动中小学校与海外学校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提升教育国际服务能力，根据城市发展规划和外籍人口发展动态，完善在青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布局，合理引进建设外籍人员子女学校1-2所；探索建立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国际学校）与本地中小学校际合作新路径，培育一批教育国际化示范学校和特色项目，助力青岛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大都市建设。
(8) 社区教育设施
以统筹发展城乡社区教育为着力点，推进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社区教育网络。
整合各级各类资源，结合不同层次生活圈构建，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社区教育办学网络，推进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每个区市设置社区教育中心，每个镇（街道）设社区学校，在城镇社区生活圈和乡村社区生活圈设社区教育站。不断培育优质特色教育项目、继续教育基地和终身教育示范性组织，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提升全民学习网服务水平，全面优化全民终身教育服务。发挥在线教育优势，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
开放共享学校资源。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充分利用场地设施等积极筹办和参与社区教育。充分发挥区市职业教育中心、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学校在农村社区教育中的引领作用。推动普通中小学有序向社区居民提供适宜的教育服务。
统筹共享社区资源。拓展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站）的社区教育功能，推动社区教育机构与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站）设施统筹、信息共享、服务联动。充分利用街道级社区综合文化站和体育活动中心、社区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和社区体育活动中心等各类资源，实现一个场所、多种功能，促进基层公共服务资源效益最大化。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提高图书馆、科技馆、文化馆、博物馆和体育场馆等各类公共设施面向社区居民的开放水平。鼓励相关行业企业参与社区教育。引导培训质量高、社会效益好的社会培训机构参与社区教育。探索开放、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共享模式，不断扩大社区学习资源供给。

7、 [bookmark: _Toc42590293][bookmark: _Toc42589835][bookmark: _GoBack]分期实施计划
(1) [bookmark: _Toc42590294][bookmark: _Toc42589836]2019-2025年近期建设计划
[bookmark: _Hlk50641364]2019-2025年全市规划建设各类教育设施639所，其中幼儿园296所，小学167所，初中109所，普通高中26，特殊教育学校4所，中等职业教育设施6处，高等教育设施建设项目30个，校外教育设施1处。其中新建项目494个，原址改扩建项目133个，迁建项目11个，已有教育设施置换项目1个。规划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601公顷，总建筑面积约1002万平方米，预计新增用地约1211公顷。（面积中不含高校建设项目）



表7-1  2019-2025年全市教育设施规划建设项目统计表
	分类
	幼儿园
	小学
	初中（含九年一贯制）
	普通高中（含十二年一贯制）
	中职
	高校
	特殊教育
	校外教育设施

	全市合计（所）
	296
	167
	109
	26
	6
	30
	4
	1

	市南区（所）
	7
	4
	2
	3
	-
	1
	-
	-

	市北区（所）
	13
	6
	6
	
	-
	-
	-
	-

	李沧区（所）
	30
	10
	12
	
	-
	2
	-
	-

	崂山区（所）
	12
	10
	10
	
	-
	-
	-
	-

	黄岛区（所）
	68
	33
	21
	4
	-
	16
	1
	-

	城阳区（所）
	39
	31
	19
	3
	1
	3
	-
	-

	即墨区（所）
	41
	32
	20
	7
	1
	3
	1
	-

	胶州市（所）
	53
	33
	14
	5
	2
	2
	1
	1

	平度市（所）
	15
	4
	2
	3
	1
	1
	-
	-

	莱西市（所）
	18
	4
	3
	1
	1
	2
	1
	-

	规划班数（班）
	2656
	6453
	3045
	1391
	-
	-
	-
	-

	占地面积（公顷）
	178.50
	514.03
	504.48
	246.06
	164.9
	2007
	12.44
	3.89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122.65
	295.49
	325.87
	179.75
	77.00
	-
	1.96
	2.2

	新征地面积
（公顷）
	171.82
	377.67
	415.31
	138.05
	126.56
	-
	-
	-


(2) [bookmark: _Toc42590295][bookmark: _Toc42589837]2026-2035年规划建设及规划预留项目
2026-2035年全市规划建设各类教育设施1204所，其中幼儿园795所，小学212所，初中及九年一贯制学校158所，普通高中30所（含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中等职业教育设施5处，校外教育设施4处。规划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124公顷，总建筑面积约1143万平方米，预计新增用地1885公顷。
远期预留各类教育设施1174所，其中幼儿园690所，小学343所，初中及九年一贯制学校109所，普通高中22所，职业教育设施和高校8处，校外教育设施1处，特殊教育设施1处，规划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177公顷（用地面积指标未包含预留职教园区和高校）。
8、 [bookmark: _Toc42590296][bookmark: _Toc42589838]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一是加强对教育设施布局规划实施的统筹领导。对区（市）政府年度考核和绩效评估指标，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接受舆论监督。二是实行教育设施空间资源优先配置。确保配套幼儿园、中小学优先规划、优先设计、同步施工、同步竣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预留的义务教育学校用地，不得随意变更。三是双向监测，力推精准实施。建立适龄人口变动监控平台，以行政区为单位，由教育主管部门建立各学段适龄儿童数量观测平台，推动基础教育资源提前储备。建立“人—房—校”三位一体预警平台，定期将预警结果向社会发布。建立五年实施评估和年度建设计划实施评估制度。四是合理布局乡村学校，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五是建立教育设施配置建设激励机制。旧城更新改造中，产生的学位需求未达到最小学校配置规模的，鼓励开发商按最低标准配置教育设施，按相应标准对多配部分给予补偿或奖励；学位需求远低于最小学校配置规模而无法配建教育设施的，开发商应按相关标准缴纳教育设施配套费或提供部分用地由政府统筹解决。六是结合城市功能区规划布局动态完善教育设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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